
被告人陶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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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茶馆”欺客被罚50万元
! ! ! !本报讯 （记者 姚丽萍）“天价茶”欺
客，不但给舆论添麻烦，更给商家自己找别
扭。昨晚，记者从黄浦区政府获悉，上海仪科
亭茶业有限公司被处以./万元罚款，并吊销
营业执照。

0月 1日下午，两名日本学生在地铁
'2号线豫园站附近，被三名“茶托”带到河
南南路 ))号 321 室的上海仪科亭茶业有
限公司喝茶，共消费 3''0元，其中两名日

本学生实际支付 '202元。1日晚当事人报
案，公安部门当即介入调查。

0月 4日上午，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对
涉事地点进行了现场检查。0 月 5 日，黄
浦区市场监管局成立专案组会同公安部
门开展联合调查。当日，黄浦区市场监管
局确定此事件属于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行为，依法对其立案调查。0 月 '3 日，公
安黄浦分局对上海仪科亭茶业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郭广彬及茶托陈坤扰乱公共场
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予以治安拘留五天的
处罚。茶托侯阳因违法情节特别轻微，免
予处罚。

0月 ')日，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对当事人上海
仪科亭茶业有限公司处以 .2万元罚款，吊
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夫妇失落万元救命钱
公交司调相助幸寻回
! ! ! !本报讯 （记者 陈浩 特约通讯员 冯联清）
“这是我老公身患重病，要付给医院的救命钱。”昨
天上午，一对夫妻在乘坐 '11路公交车时，不慎将
'万多元现金遗失在公交车上，所幸及时追回。
市民乐女士说，昨天上午 5时许，她和身患重

病的丈夫带了 '万多元钱，在双峰路终点站坐上
一辆 '11路公交车，准备去第八人民医院做化疗。
在车上，她一直紧紧握着小包，但后来鞋带松了，
就将小包交给丈夫，自己俯身去系鞋带。不料丈夫
随意将包放在了最后一排座位的夹档里。车到漕
河泾站，夫妻俩迫不及待下了车，到医院门口，才
发现装有 '万多元钱的包遗留在了车上。他们立
即叫了一辆出租车，想追赶刚才坐的公交车，但搞
不清楚 '11路的具体走向，也不记得当时乘坐那
辆公交车的车号。无奈之下，他们抱着一线希望，
致电 '11路公交车莘庄终点站询问。
记者从 '11路车队了解到，莘庄终点站调度

员陈剑秋接到乐女士电话后，根据她上下车的时
间，及驾驶员戴眼镜的特点，致电双峰路终点站，
查得有两位戴眼镜的司机驶离双峰路终点站不
久。第一位驾驶员称未发现钱包，第二位驾驶员李
炜接到寻找请求后，果然在最后一排座位的夹档
里找到了那个小包。包内装有钱款的信封完好无
损。乐女士乘着出租车“追”到位于莘松路上的
'11路终点站，终于拿回了急用看病的救命钱。

! ! !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刘皓）
昨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陶某故
意杀人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陶某因犯故意
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陶某今年34岁，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临港分院护士。她与被害人罗某为恋爱
关系，两人在筹备婚礼过程中产生矛盾。陶
某因罗某家提出延缓婚期，停办原订于
32'.年'月举办的婚礼等原因，对罗某产生
怨恨。

32'0年底至32'.年)月间，陶某先后在
医院开取大量安眠药，通过网络购买氰化
钾、农药等剧毒物，后来又利用职务之便从
工作单位取得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等工
具。32'.年0月'日，陶某在徐汇区的住处将
安眠药给罗某服用，待其昏睡后，在罗某体
内注射大剂量胰岛素。其间，陶某还冒用罗
某微信欺骗其亲友，拖延时间，导致罗某因
中枢神经功能和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0月
3日'4时许，陶某姨妈、母亲分别向警方报
警，称罗某死于陶某住处。警方经调查认定

陶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陶某在接受警方讯
问时谎称罗某自己服食安眠药而死，后经
进一步审讯，陶某才交代了作案事实。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陶某采用给
罗某服用安眠药、注射胰岛素的方法故意
杀人，致罗某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认定陶某经预谋杀害罗某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陶某身为医护工作人员，利用专
业知识实施杀人犯罪，其犯罪手段恶劣，犯
罪后果严重。据此，上海一中院一审作出前
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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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注射杀人案”一审宣判

大众书局
“通宵条件”
一变再变

!店方!

不断提高“门槛”
实属无奈之举

! ! ! !坐落在福州路上的大众书局，开业以来
一直以通宵营业为特色，吸引了不少爱书人
前来汲取知识，购买书籍。可最近有市民向本
报反映，书店的“通宵条件”从原先的免费到
会员享受，如今还需消费才能在书店里度过
一晚上。规矩一变再变的背后到底有啥隐衷
呢？昨晚，记者实地前往调查采访。

读者 "通宵条件$说变就变
市民秦小姐是一名爱书人士，自称“书

虫”的她，隔三差五前往福州路上的大众书局
看书、选书、买书。近日，她向本报记者诉起了
苦。“最近我晚上前往书店准备‘夜读’时，却
被店员‘拦下’，告诉现在‘通宵’不仅需要是
会员，而且要消费才行。”“通宵条件”如此高
频率更改，让秦小姐很是郁闷，“我前不久刚

充值办理了会员卡，没过多久又要消费才能
入店，这规矩还真是说变就变呐！”

现场 %读者$占座呼呼大睡
昨晚 ''时 )2分许，记者前往大众书局

福州路店实地采访。“先生，我们晚上通宵是
需要消费的，可以买书或者咖啡。”刚进门，门
口就有一名坐着的工作人员提醒记者。在表
示“会消费”后，记者才得以入内。
此时，店内仍有不少读者。在咖啡吧的消

费区内，有 1名读者落座。但记者仔细观察后
发现，其中 )人桌上只放着书，无咖啡和饮
料，并没有明显“消费过”的痕迹。而其中 3名
顾客的桌上更是空无一物，人却“埋”在皮座
椅里打起了瞌睡。

没过多久，一名工作人员走来，不时提醒

顾客：“你好，我们这边是要消费的，请问您有
小票凭据么？”对此，有几名顾客摇了摇头，只
有一名顾客指了指桌上的饮料，并拿出了小票。

在店内的会员专座区域则是另一副众生
相。一名读者将两只桌椅“拼”在一起，组成小
床呼呼大睡；另一侧，3名“读者”侧身躺卧，将
)张长凳完全占据（见图 徐驰 摄）。店员“巡
视”过此处后，同样也是“口头提醒”，但该顾
客惺忪地睁开眼睛，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后，
依旧我行我素。

书店 不断改规则实属无奈
那么，一改再改的“通宵门槛”，书店方面

出于何种考虑？大众书局福州路店副店长袁
锋表示，店方的确是最近才出台了通宵需要
消费的“新政”，但目的不在于盈利，而在于加

强管理，并“过滤”掉一批前来书店长期蹭睡
的流浪闲杂人员。

“最早我们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但随
之而来的却是涌入的流浪闲杂人员，天天在
书店内打地铺。”袁锋无奈地说，之后书店提
供“会员通宵”服务，但流浪人员也买起了会
员卡。“说实话，55元一年的会费，折合到每天
睡在书店的‘成本’，也是‘九牛一毛’。”
“我们也曾尝试对真正的读者不设置门

槛，但导致大量流浪闲杂人员‘回潮’。”几经
折腾后，店方决定“一视同仁”，如今“通宵”，
必须满足“会员”“消费”双重条件。袁锋也坦
言，尝试各种方法，但始终无法解决根本问
题，他也盼有关部门和市民能给出良策，让书
局成为真正的“读书之乡”。

本报记者 徐驰


